


报名承诺函

北京医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本司拟参与北京医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本司郑重承诺:
1.本人/本司已认真阅读了此次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承诺符合意向投资人全部报名条件，并同意公告中的各项要求。
2.本人/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本人/本司具备清晰的内外部决策流程，能够高效完成相应的谈判和决策工作，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本次交易。
4.本人/本司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无占注册资本50%（含）以上的到期未清偿债务，不存在明显影响重整实力或履约能力的重大事项（投资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上述情况的亦被认为不符合重整投资人资格），投资资金来源确定且保证合法合规。
5.本人/本司已了解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最终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本人/本司承诺按照管理人的要求，配合重整的各项工作要求及时间安排，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管理人的安排配合工作。
上述各项承诺均系本人/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本司将保证和遵守，并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意向投资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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